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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三星鄉公所（以下稱本所）為加強公有零售市場週邊路邊停車管理，改善交通秩序，

設置公有零售市場停車場（以下稱本停車場），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制定

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停車場之主管機關為本所；管理單位為本鄉公有零售市場（以下稱本市場）。 

第三條 本停車場營運方式採鄉公所自行經營。 

第四條 本停車場營運時間採全天候開放為原則，因場地設施，限停自小客車及三點五噸以下

貨車。 

第五條 本停車場之停車費率、收費標準及方式規定如下： 
       一、計時停車： 

          (一)日間：每日上午六時至下午十三時免費，每日下午十三時至下午十七時，每 

            小時新台幣（以下同）三十元。 

          (二)夜間（下午）：每日下午十七時至翌日上午六時，每小時十元。 

          (三)例假日：得由機關依交通狀況調整收費費率，並經機關首長核定後公告實  

            施，調整後費率每小時以不逾四十元為原則。 

(四)政府立案輔導且具公益性質團體免費，每團體以提供一車位為限。 

(五)停車進場取票，出場驗票，電腦計時及收費。十五分鐘以內免費；逾十五分 

鐘未滿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費；逾半小時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收。其

後每逾時未滿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費；逾半小時以上者，仍以一小時計費，

依此推算。 

第六條 本停車場收費標準得依實際營運狀況調整，並編列預算經鄉民代表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第七條 本停車場管理業務上所需技工、收費員、清潔工等人員，得依規定及實際需要聘僱；

委託經營管理者，由業者自行聘僱所需人員。 

第八條 本停車場如採公開招標委託民間經營管理，本所除依本自治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外，新興事業計畫應擬具相關事業計劃書，送鄉民代表會審議通過後施行。 

第九條 連續停車逾七日未繳費之車輛，本所應以書面通知車主限期領車並繳費。 

不能依前項規定通知或通知顯有困難者，得將該書面黏貼於車輛，以為通知；逾期未

領回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得將該車移置適當處所，公告招領。移置費及保管費準

用宜蘭縣處理妨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之規定辦理。 

前項經公告招領之車輛逾三個月無人領回者，由本所公告拍賣之；拍賣所得價款於扣

除停車費、移置費、保管費及其他必要費用後，依法提存。 

查為贓車者，依法免費發還原車主。若屬天災地變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實致逾時停車

者，得免予收費。 

第十條 本停車場僅提供車位，不負任何遺失、損壞及保管責任。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規辦理。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另行公告之。 


